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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林琳

7月27日，屯昌县委常委、常务副
县长盛广敬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万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
彬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7月24日，海口市第二中学原总务
处主任李文权被处分；

7月23日，儋州市农业委员会营林
科技科科员陈兆德涉嫌违纪，目前正接
受组织调查；

7月22日，陵水县三才镇三才农场
党支部书记郑竟光等2人被处分

……
近期，海南省纪委政务微信“海南廉

政”的6万多名“粉丝”经常收到这样的
违纪通报信息。

“问责一个，警醒一片！”海南省纪委
常委、监察厅副厅长廖光普表示，“我们
纪委的新媒体平台不断通报曝光违纪问
题，就是为了警醒更多的党员干部，使其
心怀戒惧、行有所止，真正做到守纪律、
讲规矩。”

今年以来，海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
在坚持零容忍惩治腐败的同时，努力探
索如何抓早抓小、动辄则咎，切实维护纪
律的严肃性，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立

起来、严起来，执行到位。

主动出击 早喷“防虫剂”

“要不是纪委及时找我谈话并要求
整改，估计我就要因为违纪被通报曝光
成‘名人’了。”海口市某单位一把手心有
余悸地告诉记者。

“当时我们接到群众反映，说这家单
位一把手刚刚上任，就开会决定提高油
费补贴标准，有变相发福利之嫌。”海口
市纪委信访室主任黄洪林说，“信访室立
即进行函询，要求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
作出书面说明，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位一把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很快认真整改，同时市纪委也对当事人
进行了信访谈话。

一个尚在萌芽状态的问题，在酿成
大错之前被“啄木鸟”啄出了“树木”。

不光是海口市，海南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今年以来对党员干部违反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有关“四风”方面轻微性、苗头
性的问题，进行了集中核查，通过函询、
谈话、纪律处分、组织处理等多种形式早
提醒、早警示、早处理。通过加强监督，
发挥好抓早抓小、防微杜渐的作用。

“在惩治腐败的同时，我们现在更注

重平时多观察、常敲打、及时喷洒‘防虫
剂’，让‘害虫’胎死卵中，防患于未然，

‘扯扯袖子、咬咬耳朵’正成为工作常
态。”海南省纪委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王
威说。

从“盯违法”到“盯违纪”

5月19日傍晚，“海南廉政”发布的
一则消息震惊了琼海的广大干部群众
——琼海市委原副书记陈列雄严重违纪
违法被开除党籍。

陈列雄去年退休，年轻时曾获“优秀
乡镇党委书记”等众多荣誉称号。这么
一个曾经的“好同志”，怎么会走到今天
这般地步？

办案人员说：“陈列雄的违纪事实，
就是一个‘血淋淋’的教训，他从接受一
次吃请、收受一个红包开始，一步一步滑
向腐败的深渊。”陈列雄本人在忏悔书里
这样写道：“起初，过年过节收受几百元
红包都担心害怕，逐步变成收受150万
也脸不变色，心安理得，权欲越来越大，
贪心也越来越大……”

“破法者无不从破纪开始，从治病救
人、关爱保护党员干部的角度出发，必须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防止党员干部

小错酿成大错、从违纪走向违法。”海南
省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高云峰说，

“我们纪检监察室，现在也把工作思路、
方式和重点从‘盯违法’转向‘盯违纪’
了。”

立足于教育、着眼于防范，纪检监察
机关通过函询了解情况、督促整改。相
对于去年的100件次，今年仅前四个月，
海南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就进行了谈话函
询102件次，及时进行提醒纠正。对重
点领域、重要岗位的党员领导干部，除要
求其作出情况说明外，还对其本人进行
面对面约谈，取得了良好警示效果。

一位领导干部就曾拿着函询件红着
脸说：“纪委的提醒让我心里更明白了，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守住纪律和规矩的底
线！”

一寸不让 坚持“零容忍”

“请125人喝酒，才收了8750元，每
人也就70元而已，这样也要被处分、被
通报？”有人感到不解。

今年1月18日中午，三亚市吉阳区
南丁村党支部宣传委员、报账员吉英菊
在家中为女儿操办婚宴，宴席45桌，收
受125人礼金共计8750元，造成不良社

会影响。2月26日，吉阳区纪委给予吉
英菊党内警告处分。4月28日，海南省
纪委通报了这起案例。

“惩处是为了维护党纪党规的严肃
性和权威性，让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

‘高压线’。”海南省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
主任黄克忠说，“只要是违纪了，即使情
节轻微，也要该处分的处分、该通报的通
报。”

4月30日至5月5日，海南省各级
纪检监察机关紧紧盯住变相用公款送节
礼、大吃大喝、安排私人宴请，滥发奖金、
实物，以及公车私用和公款旅游等容易
发生的问题，采取集中组织检查和督查
结合的方式，共组织开展明察暗访196
次，经筛选甄别，最终梳理出疑似问题线
索207条。

“目前，我们正在对疑似问题线索开
展调查核实。一旦查实，就要态度上‘零
容忍’、查处上‘下狠手’、问责上‘不留
情’。”黄克忠说。

“要在从严治党中找准职责定位，创
新监督方式，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纪律
和规矩挺在前面，一把尺子执纪到底、一
寸不让。以‘啄木鸟’精神，治病树、正歪
树、拔烂树，保护森林。”海南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马勇霞这样说。

赵中社（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原主

任）：……贪欲膨胀，导致我走向追名逐利的深
渊。我在价值观、人生观的理解上，特别是在立
德、立功、立言问题上出现了偏差，把立功、立言
看得比较重，未能坚定不移地把德看成是人生的
根基。从小小的工艺品，到比较贵重的黄金饰
品，从几千到几万，再到更大的数字，这样从小到
大，从少到多，我一步一步在不知不觉中滑向了
深渊，等待发觉时，已悔之晚矣。回过头看，追名
逐利，利欲熏心，当时陶醉、沉浸在一帮狐朋狗友
的包围之中，听到的是阿谀奉承，戴的是高帽，收
人家的东西还心安理得。却不知其实是在吸食
鸦片，日积月累，难于自拔，最后坠下万丈深渊。
权力欲膨胀，导致我缺乏敬畏之心，违规办事造
成重大损失。在儋州工作形成了我迷信强势权
力的作风，权力欲逐渐膨胀，在班子中形成了一
言九鼎的局面。对于一些规章制度缺乏敬畏之
心，对于一些机构和事有了轻慢之意，缺少了小
心谨慎。到了海洋与渔业厅后，把这些作风带到
了厅里，视有关行政规章为无物，违规审批一些
项目。期间虽有同志提醒，但我都没有采纳他们
的意见，最后真的出现了问题……

权晓辉（儋州市原常委、秘书长）：……曾在

法院工作过几年，自认为懂得法律，还自以为是地想
利用法律知识玩弄游戏。我错误的认为在党纪问
题上打个擦边球，只要不违法、不犯罪，违反一下纪
律无大碍。现在我才如梦初醒，明明干着违法的勾
当，还以为披着合法的外衣。贪婪害了我，无知害了
我。自作聪明，自以为所做的坏事神不知鬼不觉，能
瞒天过海、蒙混过关，怀揣侥幸心理。这一次我才再
一次惊醒，一切都是枉然的……

张光亮（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原总

队长）：……当上总队长后，接触的人多了，有时替
人说个情、帮个忙，别人送个小红包什么的，开始
的时候，还能拒绝，渐渐地，也就放松了要求，认为
这是人之常情，一来可以应付周围的人情世故，二
来可以补贴家用。世界观的改变让我做出了错误
的选择，背离了一个党员干部的道德水准和廉政
准则……再算一笔经济账，为收受一点红包、好
处，我葬送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工作完了，工资也
没有了。我每月工资八九千，一年至少10万元，再
活上20年就是200万元，党和人民待我不薄，我却
因小失大，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不值！可悲可叹！

王世坤（海南省海洋与渔业监察总队原副

厅级干部）：我受贿罪行是从 1999 年底开始，当
时，我任海南省水产局副局长、党组成员，利用职
权和工作之便，为推荐、提拔干部和变动工作岗
位，事后，他们为了感谢，便送钱（好处费）给我，
当我第一次接受别人送的钱时，心里非常害怕，
连续几天睡不着，但后来又觉得，自己真的帮了
人家办好事，人家给的好处费，拿了也是应该
的。从那以后，自己的思想越来越往下滑，行为
越来越明显，逐步发展到2012年底，在担任海南
省渔业船舶检验局局长时，自己通过手中的权力
和影响力，在全省渔业船舶年度检验和更新改造
渔船检验方面，为渔业企业、船东和渔民，切实办
了不少好事，自己也收下了不少红包、好处费，到
2012年下半年，法定受贿252.6万元人民币，构成
数额巨大，判刑十三年，使自己从享受副厅级待
遇的退休干部，沦落为囚犯，后悔莫及。

符永健（海南省安宁医院原院长）：冰冻三

尺非一日之寒。很多错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发生
的。刚开始的时候，别说是收红包和回扣，就连药
品、设备供应商请客吃饭我都坚决拒绝，但随着业
务往来增多，心中的一根弦放松了，情面就放不下
了，思想也就把持不住了，渐渐地从接受请客、礼
品到接受红包、回扣也就顺其自然了，而且深陷其
中……拿红包、拿回扣在医疗行业确实是危害性
很大的一个问题，可能我不是最后一人，希望我们
的同行不要再犯这个错误。 （张谯星 辑）

海南纪检监察机关切实维护纪律严肃性——

啄木抓虫 治病正树

日前，经东方市委批准，东方市纪
委对市华侨经济区工委书记郑纯炼，市
华侨农场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工
会主席卢荣辉，市华侨农场原副场长、
武装部长文造明，市华侨经济区工委委
员、社会事务办主任王贤高等人违纪问
题进行立案审查。

经查，郑纯炼等4人于2010年违
反国家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华侨经
济区农用地4.48亩用于建设私宅；利用
职务之便用公款支付私人住宅区的基
础设施费用。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郑纯炼等4人身为党员领导干部，
违反党的政治规定和财经纪律。鉴于郑

纯炼等4人主动向市纪委交代其违纪事
实并将违纪款15万元上缴国库，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分别给予郑纯
炼、卢荣辉、文造明、王贤高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其非法占用农用地将由市华侨
经济区管委会会同国土部门依法处理。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林琳 邢小丽

“有效遏制百姓身边的‘苍蝇腐败’，是我们
纪委的职责之一。有些问题看似微小，但由于发
生在村镇一级，群众看得最清楚，影响也最直接，
必须要解决好发生在群身边的实际问题。”五指
山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吴坤宁告诉记者，今年
以来，五指山市纪委聚焦主责主业，回应群众诉
求，坚持抓早抓小，快查快结，严肃查处发生在群
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该市重点围绕反映基层干部在土地征收流
转、“三资”管理、惠农补贴、扶贫救济、低保资金
管理使用等方面开展检查，对其中问题重大、情
况典型、反映突出、久拖不决的线索，由市纪委挂
牌督办。

接到群众举报市扶贫办发放的化肥有问题，
五指山市纪委成立了专案组，走访了15个村庄、
96户农户，深入现场25次。对在化肥采购中失
职渎职的市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胡源麟开除党
籍，行政撤职处分；市扶贫办原主任陈昌雄被留
党察看一年，行政降职处分；市扶贫办原副主任
林明伟、王世彪分别被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
过处分，挽回经济损失159万元。

今年以来，五指山市已有5个乡镇纪委自办
案件实现零突破，这是市纪委督促基层党组织
和乡镇纪委主动承担起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

“四风”和腐败问题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成
效之一。

围绕发生在群众身边的“四风”和腐败问题，
五指山市各级党委（党组）责权对等，有错必纠，
有责必问，市纪检监察机关严格监督执纪，“一案
双查”强力追责……

1—7月，五指山市纪委在涉农方面立案13
宗，查处15人，移送司法机关4人，追回涉农资金
275.3万元。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黎述庆

今年以来，海口市纪委按照中央及
省委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的要求，紧
盯“四风”新形势新动向，坚持抓早抓
小，对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
早纠正、早查处，着力打造“纪律高压
线”。上半年，海口检查发现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和省委省政府二十条规定精
神、庸懒散奢贪等方面的问题25起，通
报批评44个单位、98人，予以诫勉谈
话等问责5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23
人、组织处理13人。

海口市纪检监察机关注重抓苗头早
提醒，对有违纪苗头或轻微违纪行为的
领导干部，通过谈话提醒、信访监督等方
式，及时处理，消除隐患。如，市工商局
工作人员杨敏将部门执法用车下班时间

停放在居住小区，虽然没有公车私用问
题，但其行为违反了执法车辆集中停放
的规定，市纪委及时将情况通报市工商
局，督促整改，避免出现更大的问题。

在元旦、春节等重要时间节点，海
口市采取交叉检查的方式，上半年共出
动284人次，对公车私用、公款互相宴
请等问题明察暗访，核对车牌号3190
个，排查票据190多张。

海口市纪委紧盯习总书记提出的
“7个有之”，严肃查处违纪问题，着力
构建党的纪律规矩常态化监督检查机
制，通过“四风”问题和腐败案件等线
索，深挖细凿，纠正背后隐藏的无组织
无纪律、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歪风邪
气。严肃查处了海口市第一看守所郭
国元、吴烈违反财经纪律案等，起到了
良好的教育效果。

悔过书节选

我省纪检监察机关
“抓早抓小”典型案例

日前，东方市纪委对市华侨经济区
大坡队副队长林育清违纪问题进行立
案审查。

经查，林育清违反廉洁自律规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
收受贿赂7000元；未认真审核征地补

偿款发放表，导致他人虚报冒领征地
补偿款117985.66元。其行为已构成
违纪。

林育清身为党员干部，违反党的
政治规定和财经纪律，且党的十八大
后仍不收敛、不收手。鉴于林育清主

动交代受贿事实并上缴贿赂款，依据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
定，经市纪委常委会研究，给予林育清
同志严重党内警告处分。被冒领的征
地补偿款中已有4.7万元追缴并上交
国库。

日前，屯昌县纪委对县财政局新兴
财政所干部梁安忠违纪问题进行立案
审查。

经查，梁安忠违反廉洁自律规定，
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贿赂

15468元；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
规领取“误工补助费”7100元。其行为
已构成违纪。

梁安忠身为党员干部，违反党的
政治规矩和财经纪律，且党的十八大

后仍不收敛、不收手。依据《中国共产
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县纪
委监察局研究，决定给予梁安忠留党
察看一年、行政降级处分。其违纪所
得均已追缴。

日前，东方市纪委对市公安局刑事
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谭新斌违纪问题进
行立案审查。经查，谭新斌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在执行完公务后，驾驶公

车回岳父、岳母家用餐并接送配偶孩
子。其行为已构成违纪。

谭新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违反党
的廉洁自律规定，且党的十八大后仍不

收敛、不收手。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
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市纪委监察局研
究，给予谭新斌同志党内警告、行政记过
处分。其公车私用产生的费用已追缴。

近年来，我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抓早抓小“，严肃查处了一批违纪典型案例。

■ 本报记者 张谯星 通讯员 林琳 吴灵燕 关秀梅 陈廷亮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和华侨农场4人被处分

东方市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副大队长谭新斌被处分

屯昌县财政局新兴财政所干部梁安忠违纪被处分

东方市华侨经济区大坡队副队长林育清被处分

狠拍基层“小苍蝇”
维护群众“大利益”

海口市干部在参观海南省暨海口市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的警示教育展览。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东方市纪委组织市重点单位关键岗位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参观警示教育基地，上一堂特殊廉政教育课，给党员干部心中敲响了拒腐防变的警钟。本报记者 李英挺 摄

十八届中央纪委五
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加强纪律建
设，把守纪律讲规矩摆
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今年3月，中央纪委书记
王岐山在河南调研时强
调，必须要把纪律挺在
法律前面，真正使纪律
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
不可逾越的底线。今年
以来，我省各级纪检监
察机关坚持抓早抓小，
切实维护党的纪律严肃
性，使党纪党规真正成
为硬约束，全省党员干
部做到“心有所畏、言有
所戒、行有所止”，党风
和社风得到明显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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